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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提交的关于第十条(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 

工作文件 

 

  导言 
 

 自《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诞生以来，缔约国发展核能力，在核武器研制即将

取得突破时断然退出《条约》的可能性一直存在。《条约》研究了这个问题，对

有可能发生退出的情况加以严格限制。根据《条约》第十条，要求退出《不扩散

核武器条约》的缔约国必须断定“……与本条约事项有关之非常事件危害其本国

最高权益”。为了强调拟议退出的严重性，第十条规定，退出通知不仅要发送给

其他所有缔约国，而且还应发送给安全理事会。 

 审议大会就退出问题达成一些共同谅解，有助于国际社会今后在类似情况下

迅速适当做出反应。不建议对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规定做任何改变，目

的是支持更好地利用现有条款和结构。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不得以退出方式逃避对《条约》的承诺。在退

出条约问题上适用的国际法也适用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尤其是《维也纳条

约法公约》第 70 条规定，退出一项《条约》不影响当事国在条约终止前经由实

施条约而产生之任何义务。 

 一个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的缔约国不得使用在作为《不扩散核武器

条约》成员国做出不扩散保证时获得的用于和平目的核物项。《不扩散核武器条

约》缔约国应确认，一国保证在用于和平目的基础上获得的核材料、设备和技术

依然接受和平使用义务的约束，即使该国已经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根据

《条约》第三条，任何缔约国均不得向已退出《条约》的国家供应核物项。缔约

国应时刻警惕，不向这类国家供应有可能加强其核计划的具有双重用途的物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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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间关于转让用于和平目的的核能源协议应禁止使用须服从该协议规定

的核材料、设备和技术，即使该接受国已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同样的条

件也适用于从最初转让的核材料、设备和技术中生产、或在其帮助下生产的核材

料、设备和技术。政府间核转让协定应规定，在发生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的情况下，核材料、设备和技术应退还给供应国，在国际核查监督下予以报废或

拆除。 

 退出《条约》不能成为缔约国免于承担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时

承诺的国际责任。考虑到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严重性及其对国际和平与

安全构成的威胁，在任何国家通知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时，安全理事会也

应自动立即召开会议。同时《条约》缔约国之间也应当召开特别会议，审议退出

情况。 

 安全理事会的这种会议除其他外，还应规定在通知退出时候应遵守的条件。

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已经规定，在发生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的情况时，安全理事会迅速采取决定性行动是加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重要

步骤。 

 秘书长任命的联合国关于威胁、挑战和改革问题高级别小组充分认识到这个

问题的重要性，小组 2004 年 12 月的报告认为，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缔

约国“……应对违反作为《条约》缔约国时的承诺承担责任”。高级别小组建议，

一个国家发出的退出通知“……应迅速启动核查机制，核查遵守《条约》的情况，

如有必要应由安全理事会授权”(A/59/565，第 134 段)。 

 

  《最后文件》拟议的语言 
 

 会议强调，根据安全理事会、以及原子能机构理事会规定的责任，退出《不

扩散核武器条约》不能成为违反《条约》义务的国家逃避应为此承担责任的手段。

会议认为，在提出退出通知时应立即启动紧急机制，核查该国遵守《条约》的情

况，如有必要，可由安全理事会予以授权。 

 会议认为，退出《条约》的通知会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产生重要影响，安全理

事会应迅速自动加以审议，并由安全理事会酌情采取行动。也许还应规定召开《不

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特别会议。会议申明，根据适用于《条约》的国际法律

原则，退出《条约》绝对不能免除缔约国履行在退出时应承担的各项义务。会议

强调，一个国家在以用于和平目的为条件而获得核材料、设备和技术时应始终承

担将其用于和平目的的义务，即使该国已经退出《条约》。 

 会议敦促核供应国在关于为和平目的转让核能源的政府间协议中列入一个

条款，规定一旦接受国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就禁止使用核材料、设备和

技术，除非得到该协定的准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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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的条件也适用于从最初转让的、或在其帮助下制造出来的核材料、设备

和技术。这些政府间协议应规定，在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时，这些核材料、

设备和技术应退还给供应国，根据国际核查规定使其报废并予以拆毁。会议强调，

根据《条约》第三条，任何缔约国都不得向已经退出的国家提供任何核物项。缔

约国还须高度警惕，不向这类国家提供任何有可能会加强其核计划的具有双重用

途的物项。 

 


